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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隱國小校園暴力事件(學生打學生)查察通報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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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擬定並執行教育宣導措施（註 1） 
2.律定相關處理措施： 
(1)律定學校人員（導師/教師/行政人員等）之權責及分工機制 
(2)篩况並掌握暴力傾向學生，並列入認輔對象 
(3)設置通報窗口並擬定保密/保護機制 

             查  察（依保密/保護機制執行） 

 通  報（通報窗口依情節等級辨識） 

1.學校人員（導
師/教師/行
政人員等） 
主動發現 

         處  理（含打人、被打、目睹者之處理） 

1 級 

未受傷 

 

再評估 

 

3 級 
1.送醫院治療 
2.通知家長（註4） 
3.依各校「教師 
輔導與管教學
生辦法」處理 

4.高關懷個案處理
5.通報所屬主管              
教育行政機關 

6.必要時轉介警
政單位 

7.施予法治教育 

3 級 

重傷 

註 1：依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」第 30條規定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身心虐待、供應兒童及少
年刀械、槍、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。 

註 2：依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」第 33條規定：兒童及少年有品行不端、暴力等偏差行為，情形嚴重，
經其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矯正而無效果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得經其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同意，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、輔導或安置之。 

註 3：依「少年事件處理法」第 3條規定：凡經常逃學或逃家、參加不良組織、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
刀械者、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，由少年法院處理之。 

註 4：依「家庭教育法」第 15條規定：各級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時，應即通知其
家長或監護人；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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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級 
1.依各校「教師 

輔導與管教學

生辦法」處理 

2.個案輔導 

3.團體輔導 

4.施予法治教育 

發
生
之
前
（
預
防
） 

2 級 

1.送學校保健室 

2.通知家長（註4） 

3.依各校「教師  

輔導與管教學   

生辦法」處理 

4.個案輔導 

5.團體輔導 

6.施予法治教育 

2.學生發現， 
向學校人員
反應 

2 級 

輕傷 

結案 轉介其他機構 

 

追蹤輔導

預防再發 

（註 2、 註 3） 

3.家長或社區 

通報 

發
生
之
後
（
追
蹤
） 


